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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应急〔2023〕6号

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企业

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州、市应急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根据《企业

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》（应急〔2021〕83号），我厅

制定了《云南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办法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3年 1月 20日

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文件

http://service.weibo.com/share/share.php?url=https://yjt.zj.gov.cn/art/2021/12/13/art_1228991502_59080373.html&title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BA%94%E6%80%A5%E7%AE%A1%E7%90%86%E5%8E%85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4%BC%81%E4%B8%9A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A0%87%E5%87%86%E5%8C%96%E5%BB%BA%E8%AE%BE%E5%AE%9A%E7%BA%A7%E5%AE%9E%E6%96%BD%E5%8A%9E%E6%B3%95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&pic=https://yjt.zj.gov.cn/picture/0/1912271606532751019.png&appkey=
https://yjt.zj.gov.cn/art/2021/12/13/javascript:;
http://sns.qzone.qq.com/cgi-bin/qzshare/cgi_qzshare_onekey?url=https://yjt.zj.gov.cn/art/2021/12/13/art_1228991502_59080373.html&title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BA%94%E6%80%A5%E7%AE%A1%E7%90%86%E5%8E%85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4%BC%81%E4%B8%9A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A0%87%E5%87%86%E5%8C%96%E5%BB%BA%E8%AE%BE%E5%AE%9A%E7%BA%A7%E5%AE%9E%E6%96%BD%E5%8A%9E%E6%B3%95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&desc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BA%94%E6%80%A5%E7%AE%A1%E7%90%86%E5%8E%85&summary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BA%94%E6%80%A5%E7%AE%A1%E7%90%86%E5%8E%85&site=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5%BA%94%E6%80%A5%E7%AE%A1%E7%90%86%E5%8E%85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6%B5%99%E6%B1%9F%E7%9C%81%E4%BC%81%E4%B8%9A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A0%87%E5%87%86%E5%8C%96%E5%BB%BA%E8%AE%BE%E5%AE%9A%E7%BA%A7%E5%AE%9E%E6%96%BD%E5%8A%9E%E6%B3%95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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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

定级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（以

下简称标准化）建设，建立并持续运行标准化管理体系，全面管

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和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》规定，结合我

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化工（含石油化工）、医药、危

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石油开采、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

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等行业企业（以下统称企业）。

第三条 企业应当按照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

准等规定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

生产责任制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等

标准化管理体系，全面管控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风险，不断提

高安全管理水平。企业可依据本办法自愿申请标准化定级。

第四条 企业标准化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。

企业标准化定级标准，按照应急管理部制定颁布的有关行业

标准化定级标准执行。应急管理部未制定行业标准化定级标准

的，按照省应急厅制定的标准或者参照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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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》（GB/T 33000）配套的定级标准，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

二级、三级企业建设工作。

第五条 企业标准化定级实行分级负责。

应急管理部为一级企业以及海洋石油全部等级企业的定级

部门，省应急厅为二级企业的定级部门，设区的市级应急局为三

级企业的定级部门。

第六条 标准化定级工作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。开展二、

三级标准化定级工作经费依规定分别由省级和设区的市级财政

予以保障。

各级定级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确定从事安全生

产相关工作的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作为标准化定级组织单位

（以下简称组织单位），委托其负责受理和审核企业自评报告（格

式见附件 1）、监督现场评审过程和质量等具体工作，并向社会

公布组织单位名单。

各级定级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从事安全生

产相关工作的单位负责现场评审工作，并向社会公布名单。

第七条 企业标准化定级按照自评、申请、评审、公示、公

告的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自评。企业应当自主开展标准化建设，成立由其主要

负责人任组长、有员工代表参加的工作组，按照生产流程和风险

情况，对照所属行业标准化定级标准，将本企业标准和规范融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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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管理体系，做到全员参与，实现安全管理系统化、岗位

操作行为规范化、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、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。

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自评工作，并形成书面自评报告，在企业内部

公示不少于 10个工作日，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，持续改进安全

绩效。

（二）申请。申请定级的企业，依拟申请的等级向属地提出

定级申请（格式见附件 2）及自评报告，呈报至相应组织单位，

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
组织单位收到企业自评报告后，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

处理：

1.自评报告内容存在错误、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

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书面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；逾期不

告知的，自收到自评报告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2.自评报告内容齐全、符合规定形式，或者企业按照要求补

正全部内容后，对自评报告逐项进行审核。对符合申请条件的，

将审核意见（格式见附件 3）和企业自评报告一并报送定级部门，

并书面告知企业；对不符合的，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。

审核、报送和告知工作应当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（三）评审。定级部门对组织单位报送的审核意见和企业自

评报告进行确认后，由组织单位通知负责现场评审的单位成立现

场评审组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评审，将现场评审情况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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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项等形成现场评审报告（格式见附件 4），初步确定企业是

否达到拟申请的等级，并书面告知企业。

企业收到现场评审报告后，应当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不符

合项整改工作，并将整改情况报告现场评审组。特殊情况下，经

组织单位批准，整改期限可以适当延长，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

过 20个工作日。

现场评审组应当指导企业做好整改工作，并在收到企业整改

情况报告后 10个工作日内采取书面检查或者现场复核的方式，

确认整改是否合格，书面告知企业，并由负责现场评审的单位书

面告知组织单位。

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，视为整改不合格。

申请标准化定级企业应在评审开始至复查结束，在本企业的

显著位置公开自评、技术服务、安全绩效、评审、复查等关键信

息以及定级部门的信访举报方式，接受企业员工监督。收到有关

问题反映的，定级部门应及时核实，对有关违法行为依法处理。

（四）公示。组织单位将确认整改合格、符合相应定级标准

的企业名单定期报送相应定级部门；定级部门确认后，应当在本

级政府或者本部门网站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时间不

少于 7个工作日。

公示期间，收到企业存在不符合定级标准以及其他相关要求

问题反映的，定级部门应当组织核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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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告。对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核实不存在所反映问题的

企业，定级部门应当确认其等级，予以公告、颁发标准化证书（格

式见附件 6），并抄送同级工业和信息化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工会组织，以及相应

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。

对未予公告的企业，由定级部门书面告知其未通过定级，并

说明理由。

取得标准化证书的企业，可自行制作标准化牌匾（格式见附

件 7）。

第八条 申请定级的企业应当在自评报告中，由其主要负责

人承诺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依法应当具备的证照齐全有效；

（二）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；

（三）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依法

持证上岗；

（四）申请定级之日前 1年内，未发生死亡、总计 3人及以

上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总计 100万元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；

（五）未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事件；

（六）未被列入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名单；

（七）未提供虚假台账或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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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前次申请定级被告知未通过之日起满 1年；

（九）被撤销标准化等级之日起满 1年；

（十）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发现的重大隐患已完成整改；

（十一）已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等标准化管理体系；

（十二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符合“四区分离”技术要

求，工贸企业严格落实《云南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

事项清单》（云应急﹝2022﹞9号）规定，有效运用安全风险“码

上查”信息系统；

（十三）如实报告提供安全标准化技术支持的有关专家或第

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情况。

发现企业存在承诺不实的，定级相关工作即行终止，3年内

不再受理该企业标准化定级申请。

第九条 企业标准化等级有效期为 3年。

在定级有效期内，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要求持续运

行、改进，每年进行 1次自评，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；评审标准

发生变更的，企业应当按照新标准进行自评，形成自评报告，在

企业内部进行公示，并提交至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。

第十条 已经取得标准化等级的企业，可以在有效期届满前

3个月再次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定级。

对再次申请原等级的企业，在标准化等级有效期内符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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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，经定级部门组织确认后，直接予以公示和公告：

（一）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；

（二）未发生总计重伤 5人及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总计

500万元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；

（三）未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事件；

（四）未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；

（五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及所属行业定级相关标

准未作重大修订；

（六）生产工艺、设备、产品、原辅材料等无重大变化，无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；

（七）按照规定开展自评并提交自评报告。

第十一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管执法工作中，发现

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立即告知并由原定级部门撤销其

等级，并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。原定级部门应当予以公

告并同时抄送同级工业和信息化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工会组织，以及相应银行保险

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。

（一）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；

（二）连续 12个月内发生总计重伤 3人及以上或者直接经

济损失总计 100万元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三）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事件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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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瞒报、谎报、迟报、漏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五）被列入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名单的；

（六）提供虚假材料，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标准化等

级的；

（七）行政许可证照注销、吊销、撤销的，或者不再从事相

关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；

（八）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,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

改的；

（九）未按照标准化管理体系持续、有效运行，情节严重的；

（十）标准化有效期内未按期如实提供年度自评报告并在企

业内部公示的。

第十二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协调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激

励措施，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标准化建设。

（一）将企业标准化建设情况作为分类分级监管的重要依

据，对不同等级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。对一、二级企业，以执

法抽查为主，减少执法检查频次；

（二）因安全生产政策性原因对相关企业实施区域限产、停

产措施的，原则上一级、二级企业不纳入范围；

（三）停产后复产验收时，原则上优先对一、二级企业进行

复产验收；

（四）标准化等级企业符合工伤保险费率下浮条件的，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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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下浮其工伤保险费率；

（五）标准化等级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按有关政策规定

给予支持；

（六）将企业标准化等级作为信用等级评定的重要依据之

一，支持鼓励金融信贷机构向符合条件的标准化等级企业优先提

供信贷服务；

（七）标准化等级企业申报国家和地方质量奖励、优秀品牌

等资格和荣誉的，予以优先支持或者推荐；

（八）对符合评选推荐条件的标准化等级企业，优先推荐其

参加所属地区、行业及领域的先进单位（集体）、安全文化示范

企业等评选。

第十三条 组织单位和负责现场评审的单位及其人员不得参

与被评审企业的标准化培训、咨询相关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各级定级部门应当加强对组织单位和负责现场评

审的单位及其人员的监督管理，对标准化相关材料进行抽查，发

现存在审核把关不严、现场评审结论失实、报告抄袭雷同或有明

显错误等问题的，约谈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；发现组织单位和负

责现场评审的单位及其人员参与被评审企业的标准化培训、咨询

相关工作，不到现场开展评审工作，或存在收取企业费用、出具

虚假报告等行为的，取消有关单位资格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；发

现承担标准化技术服务的机构或人员出具虚假技术报告或者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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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成果、伪造证明材料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法查处。

第十五条 企业标准化定级各环节相关工作通过应急管理部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进行。

第十六条 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和本地

区实际制定三级企业定级实施办法，并送省应急厅备案。

第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省应急厅负责解释，自 2023年 1

月 1日起施行，之前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

准。

附件：1.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报告

2.评审申请书

3.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报告审核意见表

4.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报告

5.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报告审查意见书

6.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样式

7.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牌匾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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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

自评报告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0

行 业 专 业 0

自评得分 自评等级 0

自评日期 年 月 日

是否在企业内部公示 □是 □否

是否申请定级 □是 □否

申请等级 □一级 □二级 □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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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

住 所

类 型

安全管理机构

法定代表人 电 话 传 真

联 系 人
电 话 传 真

手 机 电子信箱

本次自评前本企业（专业）曾经取得的标准化等级：

□一级 □二级 □三级 □小微企业 □无

如果是某企业集团的成员单位，请注明企业集团名称：

企 业

安 全

生 产

标 准

化 工

作 组

主 要

成员

姓 名 所在部门及职务/职称 电 话 备 注

组长

成员

自评总结

11企业概况。

21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情况（本自评年度内）。

31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取得成效。

41自评打分表（得分情况、扣分项目）及整改完成情况。

51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书（申请定级的企业提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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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报告填写说明

1.企业名称、住所、类型按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填写。

2.所属行业：主要包括化工（含石油化工）、医药、危险化

学品、烟花爆竹、石油开采、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

纺织、烟草、商贸等。

3.专业：按所属行业中的划分填写，如冶金行业中的炼钢、

轧钢专业，有色行业中的电解铝、氧化铝专业，建材行业中的水

泥专业等。

4.企业概况：主要包括经营范围、主营业务、企业规模（含

职工人数）、机构设置、在行业中所处地位、安全生产工作特点

等。

5.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情况：包括事故起数、伤亡人数、财产

损失等，申请一级企业定级还需提供损失工作日、千人死亡率、

千人重伤率、伤害频率、伤害严重率等数据。

6.自评打分表（得分情况、扣分项目）及整改完成情况需另

附表。

7.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书内容应当符合本定级管理办法第

八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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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评审申请表

1.企业是否同意遵守评审要求,并能提供评审所必需的真实信息?

□是 □否

2.企业在提交申请书时，应附以下文件资料：

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(未实施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行业不需提供)

自评扣分项目汇总表

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书（内容应当符合本定级管理办法第八要求）

3.企业自评得分：

4.企业自评结论：

法定代表人(签名)： （申请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
5.上级主管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(签名)： （主管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6.县级应急局意见：

负责人(签名)： （应急管理部门盖章）

年 月 日

7.市级应急局意见：

负责人(签名)： （应急管理部门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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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申请表填写说明

1.企业自愿申请评审时，应填写“评审申请表”，表格中“上

级主管单位意见”栏内，如无上级主管单位，应填写“无”。

2. “上级主管单位”主要指的是申请企业上级公司。

3. “评审申请表”中“应急管理部门意见”，主要是应急管理部

门对申请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情况以及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情

况进行核实。申请二级企业的应由属地县级和设区的市级应急局

分别出具意见；申请三级企业的应由属地县（市、区）级应急局

出具意见。

4.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书内容应当符合本定级管理办法第

八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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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报告审核意见表

企业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

申请等级 申请类型（初评/复评）

企业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

自评等级（分数）

定级组织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

定级组织单位审

核意见 定级组织单位（盖章）：

日期：

定级部门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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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

现场评审报告

负责现场评审的单位（盖章）

申请企业 0

行 业 专 业 0

评审性质 初评/复评 申请等级 0

评审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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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现场评审的单位情况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主要负责人 电 话 手 机

联 系 人
电 话 传 真

手 机 电子信箱

现 场

评 审

组 成

员

姓 名 单位/职务/职称 电 话 备 注

组长

成员

现场评审结果

是否达到拟申请等级： □是 □否 现场评审得分：

现场评审组组长签字：

成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现场评审情况：

现场评审不符合项及整改完成情况（另附表提供）：

建议：

申请定级企业意见： 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（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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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报告审查意见书

企业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

申请等级 申请类型（初评/复评）

负责现场评审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

现场评审分数 是否整改完成

定级组织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

定级组织单位审查

意见

定级组织单位（盖章）：

日 期：

https://www.mem.gov.cn/gk/zfxxgkpt/fdzdgknr/202111/W020211101559536877178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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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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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达标企业证书编号由系统自动生成，其编号规则为：地区简称+字
母“AQB”+行业代号+级别+发证年度+顺序号。二、三级企业的地区简称
为省简称；级别代号二、三级分别为罗马字“ ”、“ ”；顺序号为 5位数
字，从 00001开始顺序编号；行业代号如下表：

序号 行业 代号

1 危险化学品 WH

2 化工 HG

3 医药 YY

4 烟花爆竹 YH

5 冶金 YJ

6 有色 YS

7 建材 JC

8 机械 JX

9 轻工 QG

10 纺织 FZ

11 烟草 YC

12 商贸 SM
例：(1)2022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：滇 AQBWH

202200001
(2)2022年云南省冶金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：滇 AQBYJ

202200001
(3)2022年云南省建材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：滇 AQBJC

202200001
2.“×级企业”中的“×”为“二”或“三”。
3.“（×××××）”中的“×××××”为行业和专业，如“冶金炼钢”或“冶金铁

合金”等。
4.有效期为阿拉伯数字的年、月、日，如“2022年 11月 3日”。
5.证书颁发时间为阿拉伯数字的年、月、日，如“2022年 11月 10日”。
6.二维条码图形为证书颁发单位名称、证书编号、企业名称、安全生

产标准化×级企业、行业专业、有效期等内容，由定级管理部门通过有关

系统自动生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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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牌匾式样

企业名称

安全生产标准化

×级企业（ ）

编号：

发证单位名称

年 月 日（有效期三年）

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监制

说明：

1.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企业，可自行按照本式样制作

安全生产标准化牌匾。

2.×为级别，大写数字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；括号中为

行业。

3.牌匾编号与证书编号一致。

4.发证时间与证书颁发时间中的年、月、日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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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年 1月 20日印


